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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大租赁合同部分条款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汇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东驰公司承租厂房在剩余租期内租金标准的议案》，

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汇丽地板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丽地板公司”）

与上海东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驰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厂房租赁合

同》（以下简称“原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标准在剩余租赁期限内进行调减，

根据董事会授权，汇丽地板公司已与东驰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补充协议，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租赁合同履行情况概述

2021年10月28日，汇丽地板公司与东驰公司签订了原租赁合同，将位于上海

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201号的厂房自2022年1月1日起出租给东驰公司，租赁期限

为10年。有关原租赁合同签订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披露的《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汇丽地板制品有限公司签订重大租赁合同的公告》（临

2021-016）。

2022年，因“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给予东驰公司半个月的租金减免约62.26

万元。

2025年11月5日，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免除<

上海市厂房租赁合同>项下2026年度租金增幅的议案》，同意免除东驰公司2026

年度5%租金增幅，仍为每日每平方米2.31元，2027年至2031年度按租赁合同约定

标准不变。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披露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临2025-042）。

除前述减免及豁免增幅外，东驰公司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均及时支付租金，

从未出现拖延及应付未付现象，具有较好的履约诚信。

二、租赁合同部分条款变更的原因

1、东驰公司2025年销量及营业收入继续减少，新能源转型营销投入仍在高

位，尽管其已采取了诸多优化内部管理、调整经销方案、拓展线上销售渠道等措

施，但运营成本居高不下，面临经营困难。

2、目前周边厂房租赁成交不活跃，多为分割租赁，且租金价格有明显下降，



原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确实已显著高于市场水平。另外公司康桥地区厂房还存在

单体面积偏大、整租需求少的特点。

三、租赁合同变更的主要条款

汇丽地板公司与东驰公司已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补充协议，对原租赁合同剩

余租期的租金进行调整：

1、原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标准在剩余租赁期限内（自2026年6月1日起至2031

年12月31日止）统一调减为人民币2.08元/日·㎡。

2、该补充协议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后生效。

四、租赁合同部分条款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相比原租赁合同租金标准，预计公司2026年度至2031年度期间，每年营业收

入减少约280.85万元、每年利润总额减少约209.38万元。该等影响数据为公司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租赁》要求测算的预估数，具体应

以对应年度经审计机构确认的数据为准。

本次租赁合同部分条款的变更是综合考虑租赁标的周围市场环境并结合实

际经营情况做出的决策，亦是合同双方遵循客观、公正的交易原则协商确定，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本次租赁合同部分条款的变更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

五、租赁合同部分条款变更的审议程序

本次租赁合同部分条款变更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过，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披露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临2026-002），相关补充协议待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后生效履行。

特此公告。

上海汇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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